
  职卫处2018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及执法水平，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国家安监总局的“一规定,四办法”，督促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认真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，高标准完成年度工作任务，结合我市职业卫生工作实际和业务处室监管执法能力的现状，制定2018年度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计划：
    一、工作目标

    通过职业卫生监督、检查工作的有序实施，认真贯彻落实省局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年活动，推动各地区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高标准完成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治理、职业病危害治理“百千万工程”等重点工作，提高全市的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水平，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，预防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执法依据 
1.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2.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
3.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》
4.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
5.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    
6.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
三、检查范围

针对2018年我市重点治理的机械制造和省局确定的治理行业领域，职业病危害治理“百千万工程”建设的规范单位，以及部分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是否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健康管理机构、并配备专职或兼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； 　　

（二）是否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治制度和规程； 　　

（三）是否开展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工作；

（四）是否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及检测；
（五）是否按规定履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；

（六）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使用情况，以及个体防护用品的发放情况;

（七）是否如实告知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后果；

    （八）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是否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;

    （九）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是否依法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并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;

（十）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情况； 　　

（十一）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。 　　　

　  五、执法工作日

　　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：498个工作日

　　国家法定工作日=全年总天数-双休日-法定节假日=365-52×2-11=250日

　　总法定工作日=国家法定工作日×监管人员数量=250×

2=500个工作日

（二）监督检查工作日：56个工作日
1.结合执法年活动进行重点检查预计约为35家次。每每家次0.5天，需2人完成，需要工作日=35×2×0.5=35日
2.结合双随机活动进行一般检查预计约为21家次，每家次0.5天，需2人完成，需要工作日=21×0.5×2=21日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：214个工作日

1.职业卫生投诉、举报查处，约为10起，每起2日，需要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10×2×2=40日

2.职业卫生局际联度会议通报的职业病、疑似职业病病例督办，约为10例，每起2天，需要1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10×2×1=20日

3.开展对中介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，约为2次，每次1天，需要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2×1×2=4日

4.会同检测中心进行检测，约为20次，每次1天，需要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20×1×2=40日

5.对检测中心检测报告超标的用人单位进行督促整改，约为20份，每份0.5天，需要1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20×0.5×1=10日

6.开展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宣传周活动，需要10日，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10×2=20日

7.参加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，约为6次，每次1天，需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6×1×2=12日

8.参加市安办巡视督查，约为8次，每次2天，需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8×2×2=32日

9.上级巡查督查及绩效考核的相关工作，约为4次，每次3天，需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4×3×2=24日

10.完成本级人民政或上级业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，约为6次，每次1天，需2人完成。需要工作日=6×1×2=12日
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： 230个工作日

1.转发上级文件、下发本级文件

预计转发上级文件10份，每份1人拟写，每份1天，需要工作日=10×1×1=10日
预计下发本级文件10份，每份1人拟写，每份2天，需要工作日=10×2×1=20日
2.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信息调度统计工作

专项治理工作调度统计，每季度1次，全年共4次，每次需要3天，需1人完成，需用工作日= 4×3×1=12日
职业病危害治理“百千万工程”建设调度统计，全年预计调度5次，每次需要1天，需2人完成，需用工作日=5×1×2=10日
双重体系推进调度统计，全年预计调度6次，每次需要1天，需1人完成，需用工作日= 6×1×1=12日
执法年检查情况调度统计，全年预计调度6次，每次需要1天，需1人完成，需用工作日= 6×1×1=6日
工矿商贸职业卫生统计系统年报，预计10天，需1人完成，需用工作日= 10×1=10日
3.参加有关学习、培训
　　参加省局业务培训，全年预计2次，共参加2人，每次5天，需要的工作日=5×2×2=20日
公务员年度网上学习及脱职培训，共计2人，全年1次，每次需5天，需要的工作日=2×1×5=10日
4.筹划或参加相关会议

职业卫生年度工作会议，全年预计2次，每次5天，需要2人完成，需要的工作日=5×2×2=20日
职业卫生局际联席会议，全年预计1次，每次3天，需要2人完成，需要的工作日=1×3×2=6日
参加国家局或省局视频工作会，预计全年10次，全处人员同时参加，每次0.5天，需用工作日=10×2×0.5=10日
参加局里、安委办召开的各类会议，预计全年12次，全处人员同时参加，每次0.5天，需用工作日=12×2×0.5=12日
5.病假、事假、公务员法定年休假。

病假、事假预计全年每人5天，需用工作日=2×5=10日
公务员法定年休假，职卫处2人工龄都在20年以上，休15个工作日。占用工作日= 15×2=30日
9.参加党群活动及政治理论学习预计全年10次，每次0.5天，全体人员参加，需用工作日=10×0.5×2=10日
10.资料整理归档、处务会等需工作日约为12日 

11.上级机关或本级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，全年预计6次，需2人完成，每次2天，需用工作日=6×2×2=24日
　

附件：长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业卫生处2018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统计表
长春市安监局职业卫生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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